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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7_8E_8B_

E5_AF_8C_E5_8F_8B__c122_479452.htm 浅析我国死亡赔偿制

度的弊端 死亡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制度，与受害人

关系异常密切。其完善程度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水

平。一般来说，死亡赔偿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死

亡赔偿制度规定了责任人、受益人、赔偿范围和计算标准等

等。赔偿范围包括侵害造成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

用等，计算标准即各项费用如何计算。狭义的死亡赔偿制度

仅指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制度。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死亡赔偿

制度。 1、死亡赔偿的性质 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但是对其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学者的

见解分歧很大。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精神赔偿的解释》），首次明确了死亡赔偿的性质是精

神损害抚慰性质，将学术争议暂时划上句号。 2、我国死亡

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弊端 2.1 现行制度的规定。 《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死亡补偿费，

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

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

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 1994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称《国家赔偿法》

）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

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1992年，最高



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

体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涉外海上伤亡规定》）规定

：死者的收入损失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

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年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

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0；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

入的25％－30％。 2001年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中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

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

不超过6年。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触电赔偿解释》

）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二十

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

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 2001年的《精神赔偿的解释》中没有

明确规定死亡赔偿的计算标准，但是提出了“精神损害的赔

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

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

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

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

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997年《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

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

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只规定了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赔

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批复》据此，对于刑事案

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

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



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2. 弊端

所在 弊端一，漠视人权。《批复》依据《刑法》，对于刑事

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提起的附

带民事诉讼，或者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然对被害人死亡赔偿的请求也

是不予受理。在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受伤，甚至致死的，其

受到的精神损害无疑也是极为严重的。在日益重视人权的今

天，这种规定不是漠视人权又是什么？ 弊端二，计算基准不

统一。《办法》、《条例》、《触电赔偿解释》规定以年平

均生活费为计算基准；《涉外海上伤亡规定》以年收入作为

计算基准；《国家赔偿法》没有具体规定死亡赔偿应该如何

计算。以年收入作为计算基准比较合理，具体在后面论述。

而以年平均生活费作为基准，就值得商量了。 以年平均生活

费作为基准计算死亡赔偿，意味着是以其死亡之后的合理时

间内消耗的基本社会资源的数量来衡量其生命的价值，它的

合理之处在于任何一个人作为生物体，其基本物质消耗是大

致相同的，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平等”的。但是这

仅仅体现人的生物性，而没有体现出人的社会性，更没有体

现出人在不断的创造社会价值的基本属性。在这个视角下，

人和猪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宪法上规定了猪也有相当于人的

权利就可以了，仅此而已--这可不是顺嘴胡说，最新修订的

德国宪法已经规定了动物的权利。 弊端三，计算年限不统一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10年计算，最低5年；《医疗

世故处理条例》以最高6年为限；《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问

题解释》以20年计算，最低10年；《涉外海上伤亡案件规定

》以死亡时距退休年限计算，退休后计算1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20年为限。从发展的趋势上看是逐渐

延长。 弊端四，没有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突出的表现在《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这些弊端的存在导致案件结

果大相径庭，有些理由让人费解，例如：綦江虹桥案中，因

城镇、农村户口的不同而死亡赔偿金额相差悬殊 。不禁要问

人的余生价值是有什么决定的？或者说对死者余生价值的评

价到底有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些直接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 3、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3.1 从表面说，这是法律

规定不系统的原因造成的。我国没有逻辑严谨、条理规范、

可操作性强的民法典，许多某一方面的民事制度散见于不同

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这样难免出现各行其事、相互矛

盾的现象。因此法律系统化、法典化是一个重要而急迫的问

题。 3.2 深层原因是历史造成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

真正的法制建设只是最近二十多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开始的

。我们拥有的可资借鉴的历史法制资源是有限的，又将建国

前施行的法律制度一笔勾销，人为割裂法律传统，错误地认

识法律的功能，将其调整人们行为、维护社会运转秩序的功

能极大地弱化了。这就像人要吃饭，不给饭吃是对其的一种

惩罚，但是将不给饭吃的惩罚功能发挥到极致，而不注意吃

饭也是人的生理需要，那么无疑将严重影响人体正常机能的

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立法，也只能本着“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一切从头再来，“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了。由于制定

者水平的差异、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不同，造成混乱的局面，

也不足为奇。许多重要的制度，在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

里不规定，法规、规章乱规定，这就是中国特色：“小二管

大王”。4、应该建立怎样的死亡赔偿制度 我们应该借着当



前制定民法典的东风，对现行的死亡赔偿制度进行系统地梳

理、总结，改变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局面。 4.1 死亡赔偿的

法理依据。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不能换取

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钱对于被侵犯而逝去的生命是没

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给本人及其亲属等造

成的伤害和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成员行为

的规范和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应该对此作出安排，让

侵权人不仅承担刑罚等代价更应承担物质上的代价，以儆效

尤，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律规定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要

负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死亡赔偿制度即是民事

责任制度中的一种。 4.2 死亡赔偿的原则。死亡赔偿作为一项

民事制度同样要遵守民法的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等基本原

则。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要“罚”当

其过。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在处理事情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

在各方的态度上。作为规范一类行为的制度，要体现出适应

不同案件的平等性，以下着重论述平等原则。 人人生而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公认的基本

人权准则。生存的权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至关重要，

那么无论什么原因侵犯他人生命权时，都应该获得同样的赔

偿。但是，同样的赔偿并不意味着是没有区别的相同的赔偿

金额。由于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和具体案件之间的差异性，死

着生前对社会的贡献和个案的具体情况，都影响具体赔偿金

额。如果对死着生前对社会的贡献不予考量，等于抹杀其生

前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如果对于个案情况不予差别对待，则

对侵权人也是不公平的。笔者主张法律规定基本死亡赔偿金

额的确定方法和影响死亡赔偿的因素。在具体案件中，法官



依法计算基本赔偿金，再考量各种影响因素，确定具体赔偿

金额。 4.3 死亡赔偿制度的建立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以死者

的生前的年综合收入为计算基准，计算基本赔偿数额，即：

基本赔偿数额＝（年综合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

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5；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

的25％－30％；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不足5年的，以5年计

；年收入如果低于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以国家上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其年收入；如果高于国家上年度职工

年平均工资3倍的，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计算；

对于没有收入的未成年人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 确定具体个案赔偿金额的影响因素有：1、侵权人的过错

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

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

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

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对于医疗事故造成的死亡，考虑到医学

的特殊性，法律可以对应该赔偿的情况作出限制，以保护医

生在推动科学进步上可能发挥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在个人权

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至于，具体的

哪些情况应该作出限制，应以法律规定，由于专业关系，本

文不作讨论。 对于刑事案件，犯罪分子毕竟承担了刑事责任

，对被害人已经一定的精神抚慰作用，而且其在接受刑事处

罚期间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性生产、生活，因此，对其应承

担的精神损害赔偿可适当限制。 4.4关于此制度的说明 由于侵

权人的过错程度、手段等影响因素在个案中千差万别，由法

官自由裁量，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论述，本文试就赔偿的基

数额计算方法进行讨论。 4.4.1计算基准的选择。前已述及以



个人年平均生活费作为计算基准是荒唐的，没有体现出人的

社会价值，更没有体现出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以综合年均

收入作为计算基准的理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交换是

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收入是个人以其劳动及劳动成果与其

他社会主体进行交换的结果，也是社会对其为社会所做贡献

的肯定。收入的多少反应了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反应了

社会对其工作的认可程度和评价高低。以综合年收入作为计

算基准，较好地体现了人的社会价值和其生前为社会做的贡

献。 4.4.2 综合年收入的确定。在时间角度上，以死亡时的综

合年收入计算。在范围上说，以其所有合法收入之和来确定

。对没有收入的未成年人和低于上年度国家平均职工工资水

平的受害人，以上年度国家平均职工工资计算。对于年收入

特别高，即超过上年度国家平均职工工资水平3倍的受害人，

从平衡社会利益分配角度考虑，以上年度国家平均职工工资3

倍计。 4.4.3 计算年限。根据现在的医学发展水平，在现在和

未来合理长的一段时间内，以75岁作为人的一般寿命是合理

的。对即将退休和已经退休的人来说，不计算或者只计算很

少的年收入不合理，从合理和公平角度考虑，规定计算年收

入的最低年限为5年。现行法律规定职工退休年龄为60岁，所

以，退休之后的年限以15年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